
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

114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一般行政、勞工行政、教育行政

科 目：行政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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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

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A 大學透過校務會議，訂定「A 大學汽、機車入校管理規則」（下稱

汽機車管理規則），其中明文規定，機車沒有特殊許可，禁止進入校

園，違者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00 元。某甲為 A 大學學生，未經特

殊許可騎車進入校園 10 次，被校警依汽機車管理規則共處 1,000 元

罰鍰。某甲後來修滿學分，依學位授予法規定，具有取得學士學位資

格。但在辦理離校手續時，某甲質疑學校無權訂定汽機車管理規則，

並拒絕繳納該罰鍰，A 大學遂拒絕給予畢業證書。請問： A 大學

是否具有訂定僅適用於校內的汽機車管理規則？ A 大學以某甲未

繳清罰鍰而拒絕發給畢業證書，是否合法？某甲如欲提起訴訟，請

求交付畢業證書，應提起何種行政訴訟類型？（25 分）

二、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

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

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撤銷︰……。」請問：本條明文規

定，原處分機關不得撤銷違法行政處分之情形有那些？針對該行政

處分，如果當事人對之曾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最後被最高行政法院

駁回確定，但原處分機關後來發現，原行政處分確實有違法之處，是

否仍可依職權自行撤銷？其法理依據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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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3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 25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

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法律保留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大學生退學處分事項，不得由大學自訂章則加以規範，而必須以法律定之

人民依法律納稅為法律保留原則之展現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明文規定者為限

公務人員退休年資之計算，屬法律保留之事項

2 藥害救濟法第 13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藥害救濟

：……九、常見且可預期之藥物不良反應。」關於本條規定，依司法院大

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者以不確定法律概念規範藥害救濟申請之構成要件，有成立判斷餘

地之可能

「常見」、「可預期」之意義，依一般人民日常生活與語言經驗，已屬

難以理解

針對「藥物不良反應」，可透過醫師告知與藥袋標示或藥物仿單而具備

可預見性

藥害救濟之審議於實務上累積諸多案例，因此，最終可由司法審查來加

以確認

3 依最高行政法院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訴願人依訴願法第 2 條規定提起

訴願，受理訴願機關未為決定前機關已作成行政處分，但非全部有利於訴

願人時，受理訴願機關應如何處理？

應依訴願聲明為不同之處理

應依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以訴願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應續行訴願程序，對嗣後所為之行政處分併為實體審查

應依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以訴願為不合法予以不受理

4 關於行政機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乃獨立之組織體，與內部單位有別

屬於行使行政權之機關，與行使審判權之機關有別

以行使公權力為限，不得從事私經濟行政

行為之法律效果均歸屬於行政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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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地方制度法上權限爭議與規範審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自治條例規範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與國民小學之距離，不得逾越

中央法規之標準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上動物殘留用藥安全容許量之管制標準，地方得訂

定較中央更嚴格之規範

上下級地方自治團體間之權限爭議，應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自治法規被函告無效，地方自治團體經確定終局裁判，得聲請憲法法庭

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6 經濟部公告將「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相關業務委由雲林縣辦

理。其行為之性質為何？

職務協助 權限委託 權限委任 委辦

7 下列行為發生爭議，何者應向行政法院提起救濟？

行政機關為新興建之辦公大樓添購相關設備

公立醫院向民間廠商採購醫療器材之給付

台灣自來水公司向自來水用戶收取水費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與醫事服務機構簽訂之特約履行

8 關於公務人員之懲戒與懲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懲戒權具有司法權的性質 懲處的法律依據為公務員懲戒法

懲戒有功過相抵制度 懲處不得先行停職

9 關於公用地役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既成道路之土地所有權，縱未移轉登記而仍為私人所有，私人亦不得於

道路上起造任何建築物

私人土地長期供自然排水使用，且經歷年代久遠未曾中斷，一般人無復

記憶其確實使用起點，得認其已具公用地役關係

主管機關於甲所有之既成道路上劃設停車格收取停車費，甲得向主管機

關請求返還所收取停車費之公法上不當得利

既成道路喪失其原有功能時，主管機關得以對物之一般處分予以廢止

10 關於法規命令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規命令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無效

法規命令無法律授權而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無效

法規命令之一部分無效者，其他部分原則上仍為有效

主管機關訂定之法規命令，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如未經核准者，原

則上仍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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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有關法規命令之訂定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人民或團體亦得提議訂定法規命令，但須同時提出具體之草案，以達到

人民推動行政立法之目的

人民提議訂定之法規命令，若非屬於行政機關之職權，則無需進一步處置

行政機關擬訂法規命令時，應於機關網站事先公告周知

法規命令之訂定，行政機關得依職權舉行聽證

12 關於行政處分之分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下命處分係課予相對人作為、不作為或容忍義務之處分

形成處分係設定、變更或消滅具體法律關係、權利、資格或法律地位之

處分

暫時性行政處分係附有期限之行政處分

確認處分包括對法律關係存否之確認

13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有關禁止公務員與當事人程序外接觸之敘述，下列何

者錯誤？

公務員因職務上必要而為程序外接觸，並非法律所禁止之行為

公務員與當事人為程序外接觸時所使用之書面文件，應對社會大眾公開

如與當事人以電話聯絡，須作成書面紀錄，且將接觸對象、時間、地點

及內容清楚記載

其他當事人如對公務員程序外接觸有疑義，不得立即提出救濟，僅得對

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提出

14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關於行政行為一部無效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處分一部分無效者，其他部分原則仍為有效

行政指導之一部無效者，原則全部無效

行政契約之一部無效者，原則全部無效

法規命令之一部分無效者，其他部分原則仍為有效

15 關於行政契約之履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與締約機關簽訂行政契約，認為締約機關所屬公法人之其他機關於

契約關係外行使公權力，造成其受有不可預期之損失，應在知有損失時

起 1 年內，向締約機關請求補償損失

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時，債權人得以該契約

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簽訂行政契約之行政機關，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張

調整該行政契約

行政機關與人民訂定行政契約，行政機關得依書面約定之方式，就相對

人契約之履行，為必要之行政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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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非行政事實行為？

主管機關於交叉路口視線不良處設置反射鏡

主管機關拒絕人民行政程序重開之申請

主管機關對垃圾清運路線之變更

主管機關拒絕建商申請註銷其依職權就鄰損事件所為之列管

17 有關行政訴訟之確認訴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可提起確認行政處分有效之行政訴訟

原告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須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原告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先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

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 30 日內不為確答，始可提起

如原告依法可提起撤銷訴訟，即不得提起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不成立之

訴訟

18 下列何者並非行政執行法所規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向法院聲請

管收之要件？

義務人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義務人欠稅達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義務人顯有逃匿之虞

義務人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之情事

19 甲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向 A 區公所申請其持有之區工作會報及里長會

議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此資訊屬於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A 區公所應主動公開

 A 區公所原則上應於受理申請之日起 15 日內，為准駁之決定

若 A 區公所拒絕甲之申請，甲對 A 區公所之決定不服，應提起撤銷訴

願及撤銷訴訟以資救濟

若甲所申請之資訊內容，部分含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

應不予提供之資訊時，A 區公所即得拒絕提供甲所申請之全部資訊內容

20 下列何者為訴願之先行程序？

稅捐稽徵法之復查 律師懲戒之覆審

行政執行法之聲明異議 公務人員保障法之再申訴

21 關於訴願之參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與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同之人，經受理訴願機關允許，得為訴願人之利益

參加訴願

訴願決定因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足以影響第三人權益者，受理訴願機關

應於作成訴願決定之前，通知其參加訴願程序，表示意見

申請參加訴願，應以書面向受理訴願機關為之

訴願決定原則對於參加人有拘束力。但經受理訴願機關通知其參加或允

許其參加而未參加者，不受訴願決定效力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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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甲之農地及作物因國軍演習而遭毀損，依法申請補償後，對核定之補償金

額不服，乃循序提起行政救濟，於行政訴訟繫屬後，甲將農地讓與給乙。

對於該行政訴訟案件之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得合法續行行政訴訟，並非必須由乙承當訴訟

行政法院如知悉該田地讓與之事實，應依職權通知乙訴訟繫屬情形

乙如欲承當訴訟，應先得到甲及補償核定機關之同意

如補償核定機關不同意由乙承當訴訟，僅甲得聲請法院裁定准許

23 下列事件之司法爭訟程序與審判權，何者錯誤？

公務員懲戒案件，由懲戒法院之懲戒法庭審理

律師懲戒事件，由高等行政法院審理

國家賠償事件由普通法院民事庭審理

受免職之行政懲處處分者，由行政法院審理之

24 甲市政府自行興建公立停車場，委託乙公司經營。由於乙未能對於該停車

場內手扶梯定期進行保養，因而造成人民跌落受傷，在此等情形下甲之責

任為何？

由於實際經營管理者為乙，故甲無國家賠償法之適用

雖然該停車場為甲所興建，然該等事故並非設置有所欠缺所造成，故無

國家賠償法之適用

雖然該停車場委託私人管理，然因該停車場仍供公共使用，故甲仍應依

法負國家賠償責任

該事故雖沒有成立國家賠償責任之可能，但甲仍須對該受傷人民負民事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25 甲為 A 國人民，來我國騎自行車環島，行經道路路燈旁休息時，因路燈漏

電電擊休克致死，甲之父母請求我國國家賠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外國人並無國家賠償法之適用

道路路燈屬自然公物內之設施，如經適當之警告或標示，而人民仍從事

具危險性活動，得減輕或免除國家賠償責任

被害人甲死亡，其父母依國家賠償法適用民法第 194 條，得請求賠償慰

撫金

須視我國與 A 國有無締結對等互惠之行政協議，以決定是否賠償


